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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与经济社会转型的深入，我国环境犯罪的形态正经历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

极大地增加了环境犯罪的发现与查处难度。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前我国对环境犯罪的处罚

方式仍显单一，整体处罚力度偏轻，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困境无法解决，导致法律威慑力较小，

难以有效遏制环境违法犯罪行为。基于此背景，文章结合司法实际数据，研究将紧紧围绕处罚力度与处

罚措施这两个方面展开。依据环境犯罪所具有的行政从属性特点，从而提出优化罚金刑适用以及引入恢

复性司法理念完善生态修复责任落实与监督。从而真正实现恢复青山绿水的司法终极目标，为建设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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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deepening of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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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form of environmental crime in our country is undergoing profound 
and complex changes, which greatly increases the difficulty of discovering and investigating en-
vironmental crimes. However, in sharp contrast to this, the current punishment of environmen-
tal crimes in our country is still single, the overall punishment is too light, and the dilemma of low 
cost of illegality and high cost of law-abiding can not be solved, as a result, the deterrence of the law 
is relatively small, and it is difficult to effectively curb environmental crimes. Based on this background,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judicial data, this study will focus on the intensity of punishment and pun-
ishment measure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dministrative subordination of environmen-
tal crimes, it is proposed to optimize the application of fine punishment and introduce the concept 
of restorative justice to improve the implementation and supervision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re-
sponsibility. So as to truly achieve the ultimate goal of restoring the green hills and clear waters of 
justice, and provide a solid legal guarantee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
tween man and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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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境犯罪行政从属性的概念 

在我国最先用环境刑法一词的学者郑昆山在其著作中对环境刑法行政从属性的定义是，“环境刑法

的行政从属性，是指根据环境刑法条文的规定，其可罚性取决于环境行政法或者是根据环境行政法做出

的行政处分”[1]。学者庄乾龙从三个方面总结刑法中行政犯的行政从属性，他认为行政犯的“行政从属

性”的“要义在于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取决于行政法律规范规定，其本质是刑法与前置法(行政法)之间

的关系。”[2]根据学者们对环境犯罪行政从属性概念的明晰，环境犯罪行政从属性是指环境犯罪的成立

与刑事责任的认定对行政法规范的从属性特征，即环境犯罪行为的构成要件、违法性判断及危害后果评

价需以违反特定行政法律规范为前提，其刑事可罚性依赖于行政法上的前置性规定。因此环境犯罪与环

境行政法有着一定的关联，本文将对环境行政处罚措施与环境刑法处罚措施进行对比，分析其出现的问

题，并提出对应的完善建议。 

2. 环境犯罪司法现状 

以浙江省为例，根据 2023 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浙江环境资源审判》和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2021 年~2023 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以及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相关文书进行类案分析。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在《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了 2021 年全省共办理环境违法案件 8478

件，罚款 7.7 亿元 1、2022 年全年共查处环境违法案件 6577 件，罚款 6.06 亿元 2、2023 年共查处环境违

法案件 6189 件，罚款金额 5 亿元 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浙江环境资源审判》公布的数据是 2018
 

1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公开 2021 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EB/OL]。 
https://sthjt.zj.gov.cn/art/2022/1/18/art_1229503334_58931054.html.2022-1-18 
2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公开 2022 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EB/OL]。 
https://sthjt.zj.gov.cn/art/2023/2/6/art_1229263045_5061752.html.2023-2-6 
3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公开 2023 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EB/OL]。 
https://sthjt.zj.gov.cn/art/2024/1/26/art_1229263045_5257899.html.202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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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到 2023 年 5 月间全省法院共受理环境资源一审刑事案件 5015 件，审结 4947 件，判处 9736 人，

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5929 人，判处罚金合计 9708 万元 4。21~23 年单独每一年的环境行政罚款罚款都

远远高于 18~23 年 5 月这 4 年半环境刑事罚金数额。环境行政罚款与环境犯罪罚金数额差距巨大。 
通过检索浙江省 2021 年~2023 年间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 185 个案件，其中被判处罚金 106 件，占

比 57.3%，被判处罚金数额 1 万元以下的 15 件，占比 14.1%，1~3 万元的 38 件，占比 35.9%，3 万元-10
万元的 25 件，占比 23.6%，10 万元以上 28 件，占比 26.4%。其中自然人被判处罚金最高达 30 万，单位

被判处的罚金最高达 160 万。其中涉及生态修复的 31 件，占比 16.8%，这些涉及生态修复案件中仅将生

态修复当作量刑情节的为 24 件，占比 77.4%，判决涉及行政生态修复的 4 件，占比 12.9%，判决涉及附

带民事的环境生态修复赔偿 3 件，占比 9.7%。生态修复占比少，且没有将环境生态修复作为一项处罚措

施进行判决。 

3. 环境犯罪实体处罚中出现的问题 

3.1. 惩罚力度上行政处罚与刑罚处罚不协调 

环境犯罪行政从属性导致环境犯罪处罚力度较低，特别是在罚金刑中的罚金与行政处罚的罚款在额

度设置上有不协调的情况。在《水污染防治法》中就对有关违法行为的罚款额度进行了规定最高可达一

百万元，《大气污染防治法》还有条文规定了按货值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进行罚款，《土壤污染防治法》

规定的罚款限额最高为两百万元。并且在 2021 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知》，在《通知》中第三部分关于依法规范行政处罚的设定，强调了行政处罚中

罚款额度范围的标准，《通知》明确“在法律行政法规已经对罚款做出规定的，按法律行政法规。尚未有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设定罚款最高不得超过 10 万元，同时不得超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相似违法行为

的罚款数额设定，涉及公民健康安全、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最高不得超过 20 万元，超过的需要报

国务院批准。”5这些行政法律法规上的种种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在通过行政手段处理环境违法行为时，

对于行政处罚的罚款是采用的限额罚金制。而在《刑法》中则并未对罚金的是数额进行具体规定，只是

在《刑法》第五十二条中规定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这表明刑法处罚中罚金刑是

采取的无限额罚金制。而在这种罚金制下，容易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判处的罚金数额比行政处罚的罚

款数额还低的情况[3]。这样将难以达到对环境犯罪的处罚效果。 
并且通过对《刑法修正案(十一)》前后一些污染环境犯罪，可以明显看出在修正案十一颁布后，对于

单位犯罪所判处的罚金变重，但对于自然人犯罪被判处罚金有所变轻，但依旧是没有具体标准来指导罚

金刑的数额[4]。刑法中有关环境犯罪的条文对于处罚规定也是只写了“并处罚金”、“单处罚金”、“并

处或者单处罚金”和“选处罚金”这四种，这样的规定并不能让审判人员很好的参考实行，同时也不能

让一般人对该类犯罪的罚金处罚产生明确认识。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中

第二条规定了审判人员在进行罚金刑裁判时应根据犯罪情节，并综合考虑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能力进行

罚金数额的确定。但这个司法解释也并未有准确的参考。而从司法实践来看，罚金刑的罚金数额更多的

是依据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3.2. 处罚方式上行政措施与刑法措施不匹配 

在处罚措施上，《行政处罚法》在种类上规定了(一) 警告、通报批评；(二) 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没收非法财物；(三) 暂扣许可证件、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四) 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

 
4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环境资源审判[EB/OL]。https://www.zjsfgkw.gov.cn/art/2023/8/23/art_57_28373.html.2023-8-23 
5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知[EB/OL]。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661978.htm. 202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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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五) 行政拘留；(六)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六种措施，

而在 2023 年公布的《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则在《行政处罚法》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定时期内不得申

请行政许可、责令停产整治、责令限期拆除三项措施。6而刑法中的刑罚仅包括了主刑和附加刑，并且附

加刑中仅有罚金，剥夺政治权力和没收财产三项。在处罚措施上，行政处罚与刑法处罚并不匹配，行政

处罚明显更加广泛全面。在环境违法案件中，行为人多以污染破坏环境而谋取一定的利益为主，而行政

处罚中的多项措施与行为人利益的获得息息相关，特别是 2023 年公布的《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中增

加的三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切中环境违法行为人的要害。反观刑法规定，主刑为自由刑，虽然限制人

身自由的刑罚在处罚上很严厉，但对于环境犯罪的自然人或者法人来说，一些高额的经济利益的诱惑大

于一定时期被剥夺自由的恐惧。 
而且环境犯罪条文中并未明确一些非刑罚处罚措施，但是就环境犯罪的特殊性而言，仅仅通过自由

刑和财产刑进行处罚并不能完全保证法益被全面保护。在环境行政违法处理中，已经进一步将生态修复

责任纳入环境行政处理中。许多地方已经开始在办理环境违法案件时，通过主动与行为人进行沟通，引

导其进行生态修复损害赔偿磋商，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在云南，昆明市东川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

政执法大队就在实际案件处理过程中很好的将行政处罚与生态修复结合适用[5]。该案是露天煤灰原煤造

成扬尘污染的环境违法案件。按照《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于这种情况，应进

行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但在办案过程中，昆明市生态部门将生态损害赔偿与环境行政违法处

罚相结合，与行为人沟通，宣传法律政策，引导其承担生态修复责任，后行为人马某某主动配合进行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签订赔偿协议，采取措施消除其违法行为和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因此根据云

南省有关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的相关规定，对马某某做出不予处罚的决定。而在刑法中仅在 2023 年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

第六条“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行为，行为人认罪认罚，积极修复生态环境，有效合规整改的，

可以从宽处罚；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

罪处理。”中将生态修复作为量刑情节进行认定，并未将生态修复责任纳入刑法中的处置措施。而对于环

境犯罪中环境污染与破环，环境资源遭受危害的情况，最需要的并不是犯罪人坐牢或者赔偿一定金额，而

是需要及时的修复。并且对于犯罪人来说，通过自身去进行生态修复，更能让其明确环境保护的重要。 

4. 完善环境犯罪处罚规定 

4.1. 优化环境犯罪刑罚处罚的罚金刑适用 

为解决行政处罚方式与刑法处罚方式的不协调，尤其是对于其中的罚款和罚金刑，我们将从多个方

面来优化环境犯罪罚金刑。首先，应当摒弃无限额罚金制在我国环境犯罪处罚中的适用。有学者称应当

采用限额罚金制，“只有明确规定环境犯罪的罚金数额，使犯罪人所受的处罚与其对环境的损害程度相

当，并超过其因此而获得的利益，才能使犯罪人预见到自已行为后果的无利可图性，从而降低环境犯罪

的可能性。”[6]并且将环境犯罪的罚金刑的额度设置高于环境行政违法处罚，以实现罚金与罚款之间的

协调一致。而有学者对限额罚金制持反对态度，认为限额罚金刑对具体环境犯罪的罚金上限和下限进行

确定，但因为关于财产刑的司法解释曾规定对于罚金刑的裁定要结合犯罪情节以及犯罪嫌疑人实际履行

能力，因此对于环境犯罪的罚金就需要随着经济发展以及环境修复成本进行不断修改，这样对刑法的稳

定性有较大影响[7]。并且环境犯罪造成损害“其主要危害在于对环境利益本身所带来的短期或长期损害，

以物质利益计算的违法所得等难以衡量环境利益的损失”[8]。 
 

6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EB/OL]。https://www.mee.gov.cn/gzk/gz/202305/t20230516_1030105.shtml.202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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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摒弃无限额罚金制是优化环境犯罪罚金刑的一个重要方式。因为无限额罚金，会使得罚款

不明确，对于刑法来说，明确的刑罚是对犯罪作出威慑力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司法机关在作出处罚时

应当遵循的标准。而至于是否采取限额罚金制，笔者认为不能作出过于绝对的认为不采用无限额罚金制

就必须采用限额罚金制。现有的环境状况中，环境问题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如果限定罚款数

额，则很有可能在社会变化中无法及时对新型环境污染作出应对。 
还有学者提出可提高罚金刑的数额同时增设日罚金制度。提高罚金刑的数额也是因为环境犯罪有明

确的利益追逐性，因此通过提高罚金数额，打击犯罪行为人的逐利欲望，从而实现预防犯罪。而在增设

日罚金制度，已经有国家采取了该项措施，即通过规定的日罚金数额乘以其实施违法行为的天数，来作

为其应当被处以的总罚金[9]。在美国、澳大利亚的有关环境法案中均有该项处罚措施的规定，美国在其

《资源保护和恢复法案》中规定了违法该法最高罚款是一天 5 万美元，在澳大利亚的《环境保护行动法》

中规定了日罚金数额最高可达 6 万澳元[10]。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由于环境犯罪的犯罪具有的持续性，因此更适合采取日罚金制，因为这种持续性

的违法行为的伤害不仅会直接反应在生态环境之中，同时其带来的一些经济利益也会反馈在犯罪行为人

身上，因此设定日罚金制，违法行为持续越久，其最终被判处的罚金就会随着违法行为的持续时间而不

断增加，由此可以督促环境犯罪行为人在制造违法行为后及时采取处置措施防止危害进一步扩大，同时

提高环境犯罪刑罚措施的威慑力度。并且，这种罚金措施也方便司法人员进行操作。这种罚金制度在我

国相关行政处罚中也有涉及，也同样适应了刑法具有的稳定性的要求，避免了频繁改动标准带来的不确

定性，另一方面还能对违法犯罪的行为人形成一定的威慑。 

4.2. 引入恢复性司法理念规范生态修复措施的适用与行刑机关的监督 

这里的恢复性司法理念指的是运用于生态环境中的恢复性司法理念，其内涵是，在环境资源类案件

中，当存在重大生态环境损害风险或损害已经发生时，司法主体秉持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命运共同体的

理念，构建了一种整体性、全程性的司法模式。该模式在充分尊重违法者意愿、能力与合法权益的前提

下，确保其承担与过错相当的法律责任，通过恢复性程序引导违法者主动参与生态修复和环保实践。同

时，该模式还注重调动多方主体协同参与环境司法治理，综合运用各类生态环境恢复性措施，旨在实现

生态环境保护的最大化、生态系统功能的全面恢复以及生态环境质量的整体提升[11]。将该理念引入对于

环境犯罪的制裁方式中，即可体现为生态修复责任。 
在实践中，现如今生态修复责任已经进入到了行政执法处置中，在环境犯罪中，虽然也陆续有环境

犯罪案件在判决中开始明确生态修复，并且对于生态修复责任明确纳入非刑罚处罚措施中还是仅就在量

刑情节上做考虑仍然不太明确。根据前文所述，我们国家仅在 2023 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

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六条中将生态修复作为量刑情节

进行认定，并未将生态修复责任纳入刑法中的处置措施。并且在实践中，主要的生态修复方式有两种：

一是间接修复，即缴纳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二是补植复绿，即通过实际的栽种植被来恢复生态环境，也

是直接修复。但生态修复责任也如前述司法解释中体现的，在司法实践中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在洪

某来、陆某龙等污染环境二审刑事判决中，对于陆某龙的判决，法院认为其在污染环境共同犯罪中地位

作用相对较小，归案后认罪认罚，并在二审期间主动缴纳生态修复费用，因此对其可适用缓刑，适用社

区矫正。7但笔者认为这种生态修复责任的要求并不能够满足环境犯罪造成的环境损害的现状和对环境犯

 
7裁判文书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 01 刑终 939 号刑事判决书[EB/OL]。 
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
cId=6FkEWTGhxSjZh5jDy+xiv+OZXBDNtD58R0D2yk9P8eq8SBdsXnWQNvUKq3u+IEo4m0gP2h37nRHrd-
BbzbSTW2xZ/KXgrcXiAFO+/H42tX1uo1c3Z+s6V4VMyhLumYetc+CkrmX8FFPiwlC4d+JZ2RXIlhp7Uv0QX.2021-01-31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121075
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6FkEWTGhxSjZh5jDy+xiv+OZXBDNtD58R0D2yk9P8eq8SBdsXnWQNvUKq3u+IEo4m0gP2h37nRHrdBbzbSTW2xZ/KXgrcXiAFO+/H42tX1uo1c3Z+s6V4VMyhLumYetc+CkrmX8FFPiwlC4d+JZ2RXIlhp7Uv0QX.2021-01-31
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6FkEWTGhxSjZh5jDy+xiv+OZXBDNtD58R0D2yk9P8eq8SBdsXnWQNvUKq3u+IEo4m0gP2h37nRHrdBbzbSTW2xZ/KXgrcXiAFO+/H42tX1uo1c3Z+s6V4VMyhLumYetc+CkrmX8FFPiwlC4d+JZ2RXIlhp7Uv0QX.2021-01-31
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6FkEWTGhxSjZh5jDy+xiv+OZXBDNtD58R0D2yk9P8eq8SBdsXnWQNvUKq3u+IEo4m0gP2h37nRHrdBbzbSTW2xZ/KXgrcXiAFO+/H42tX1uo1c3Z+s6V4VMyhLumYetc+CkrmX8FFPiwlC4d+JZ2RXIlhp7Uv0QX.2021-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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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的打击力度。 
因此，对于生态环境修复措施的适用要明确其法律地位和修复标准两方面进行[9]。首先，可以清楚

知道，目前生态修复已经作为量刑情节适用。那么其是否能作为处罚方式的一种呢？笔者认为可以将其

纳入到非刑罚处罚措施之中，不放在附加刑中是因为生态修复实际上并不具有刑罚那种严厉性，因此更

适合放在非刑罚处罚措施中适用。我国目前刑法中对于非刑罚处罚措施的规定分为，经济性，教育性和

行政性，虽然经济性非刑罚处罚措施中有赔偿损失的部分，教育性非刑罚处罚措施中有赔礼道歉的措施，

可以和生态修复措施有一些关系，但认定不明确。笔者觉得应当将环境犯罪中生态修复责任于一些利用

职务便利的犯罪中从业禁止措施一样，增加“违反环境保护的规定达到环境犯罪的，人民法院可根据犯

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对其进行生态修复的要求”的表述。这样一来，生态修复责任就不仅限于

量刑环节作为量刑考量，而是作为一种制裁手段，强制要求犯罪行为人进行完成。这样也是法律对环境

违法行为进行规制的重要目的，即保障生态环境。并且，明确了生态修复责任，并让犯罪行为人间接(出
钱)或者直接(出力)去修复环境，也是一种教育手段，让其清楚知道环境保护的重要，从而作为预防再犯

罪保障。 
再者，只有实施，但无监督，这样的处罚措施依旧无法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作为量刑情节的生态

修复行为，它的认定一般是被告委托相关机构或者行政机关的有关专业人员对其修复情况进行鉴定，由

此作为证据提交法院，而后在审判环节作为证据资料，此时行政机关的鉴定可以作为一种监督，法院对

有关证据的认定也可以作为一种监督。但若生态修复作为非刑罚处罚措施时，这种监督就具有后置性了。

法院通过判决，要求犯罪行为人进行生态修复。如若是间接的生态修复，缴纳生态修复费用，只要缴纳

完毕即可。但若是由犯罪行为人直接进行修复，此时有关的环境行政机关应当不定期对修复情况进行检

查并记录，若出现犯罪行为人怠于履行的情况，可以在职能范围内对其进行处罚也可以将相关执行情况

交由检察院或者法院，由他们对此进行监督并做出处置怠履行行为的措施。这种监督尤其是对于犯罪情

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而仅予以其一些非刑罚处罚措施的犯罪行为人而言，可以说是不可或缺，也是保

障刑法威慑力和法律秩序的正常运转的重要环节。 

5. 结论 

环境犯罪的刑事处罚并不能完全覆盖对环境犯罪的全部惩处，其与行政处罚的有效衔接也是本文分

析罚金以及生态修复的目的，因为在环境违法中的处罚措施比环境犯罪的处罚措施更加完善，因此要形

成一个能够全面衔接的统一的法律体系，需要在环境犯罪的刑罚中，通过优化罚金刑的适用，大幅提高

违法成本，使犯罪变得无利可图；同时，必须要健全环境修复的赔偿责任，让违法者不仅面临牢狱之灾，

更必须为受损的生态环境买单。 
同时对于环境犯罪的惩处还有民事赔偿如环境公益诉讼和企业合规制度来保障。一方面通过赔偿来

保障环境修复和被害人的权益，另一方面对于企业来说，在企业合规考察中，在环境治理部分通过具体

的情况来进行评判，出现环境问题的企业，不仅企业合规无法通过还会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对钱袋：

巨额罚款、赔偿和业务损失。对自由：高管和相关责任人可能面临牢狱之灾。 
对生命：企业本身可能被“判处死刑”——吊销执照。对未来：声誉扫地，失去市场和合作伙伴，发

展前景黯淡。当然有处罚就有激励，对于积极处理环境问题的企业，特别的激励制度也将起到重要作用，

对企业的积极回应作出合规不起诉与暂缓起诉，这为企业提供了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当然在如何从刑法，行政法，民法，商法等一系列法律中构筑起环境保障的法律屏障还需要综合各

方面考虑，如何设计出一个“责任竞合”的处理制度是未来仍需要不断探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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